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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05 证券简称：超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4、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

年 3 月 10 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创 业 板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6-007）。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5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

月2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5

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丰硕路100弄39号公司会议室。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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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

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广东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6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66,233,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

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49.8580%；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35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997,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9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65,234,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059%；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35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999,1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1%。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律师出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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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以现场参会的方式出席并见证了本

次会议，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198,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7%；反对63,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9%；

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29,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19%；反对63,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5%；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义勤峰、李新安、李红涛、周家乐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196,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3%；反对63,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

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2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19%；反对63,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55%；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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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义勤峰、李新安、李红涛、周家乐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196,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0%；反对63,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

弃权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2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44%；反对63,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0%；弃权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义勤峰、李新安、李红涛、周家乐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03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57%；反对222,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0%；

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69,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45%；反对222,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29%；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义勤峰、李新安、李红涛、周家乐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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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037,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34%；反对223,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3%；

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68,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670%；反对223,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29%；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义勤峰、李新安、李红涛、周家乐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038,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59%；反对220,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4%；

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77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070%；反对220,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04%；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6%。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义勤峰、李新安、李红涛、周家乐已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76,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5%；反对51,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4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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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71%；反对51,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4%；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171,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3%；反对5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34,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07%；反对5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2%；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政杰、杨子韵

3、结论性意见：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

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7

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5日


